附件2：
承诺书

本人__________，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， ______年_____月毕业于______________（大学）。现承诺如下：
本人承诺报名符合招聘公告相关规定。此次以 2026 年应届毕业生身份报名参加丹阳市民政局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，所填报、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（证明）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；
同时承诺将于2026 年 8 月 31 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，若未能按时取得，自愿视为报名资格无效，放弃本次招聘相关录用资格，自愿承担因不实承诺、未履行本承诺应承担的相关责任、接受招聘单位的相应处理。





承诺人：
承诺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
